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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芜湖金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有关规定，国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作为芜湖金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牛电气”或“公司”）的主办券商，就金牛电气 2023 年度的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3 年 3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芜湖金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说明书（自办

发行）>议案》，该议案经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关于同意芜湖金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函》（股转函〔2023〕

776 号）确认，公司发行 5,610,000 股。此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80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98,000.00 元。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年 4月 18日出具的容诚验字【2023】230Z0091号《验资

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公

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并对募集资金的

使用执行严格的审批流程，以保证专款专用。 

针对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公司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陵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

议》”)。《三方监管协议》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及其他相关规定,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本次募集资金专户信息如下： 

户名：芜湖金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陵县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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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号：12730001040036258 

三、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金额（元） 余额（元） 

中国农行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陵县支行 
12730001040036258 10,098,000.00 0.00 

合计 10,098,000.00 0.00 

四、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按照已经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未提前使用募集

资金。截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日，公司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具体使用

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10,098,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1,852.33 

二、可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0,099,852.33 

三、截至注销日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0,099,852.33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10,099,852.33 

其中：采购原材料及支付供应商货款 5,099,852.33 

支付职工薪酬及各项税费 5,000,000.00 

四、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 

公司存在将募集资金转入基本户对外支付工资和税款、将募集资金转入工资代

发户对外支付工资、将募集资金转入一般户向银行支付承兑保证金的情形。因公司

采取工资集中发放的形式，公司将募集资金转入公司名下其他账户后委托银行集中

支付员工工资和年终奖，基本户发放工资和年终奖合计金额为 751,134.67 元，一

般户发放工资合计金额为 768,618.39 元。因公司税款需通过基本户扣缴，公司将

募集资金转入基本户扣缴的税款合计金额为 3,389,246.94 元。因采购原材料需要，

公司向全资子公司采购 850 万元材料，由公司开具 850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给子公司，

公司按票面金额的 30%向银行支付承兑保证金，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 255 万

元至其他一般户支付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全资子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

供应商采购材料后交由公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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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未直接使用募集资金专户对外付款的情形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通过公司

其他账户间接支付的情况，上述情形均为公司《定向发行说明书》指定的募集资金

用途。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违规存放与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完毕，根据《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3 号—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于 2023

年6月26日完成了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后，

公司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陵县支行签署的《募

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六、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主办券商主要核查工作 

主办券商查阅了金牛电气相关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其他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

度、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查询了金牛电气募集资

金账户，获取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原始凭证及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专户注销证明，

并与金牛电气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沟通交流，从金牛电气募集资金的管理、使

用、信息披露等方面对其募集资金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对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核查。 

九、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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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存

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